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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區社會救助概況分析編列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社會救助概況統計資料，

俾以提供施政考核及釐訂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本區社會救助概況分析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永和戶政事務所及本所社會人文課

之資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下，以利查考。 

 

三、本區社會救助概況分析所繕數字，以民國 101 年至 103 年為主，兹為明瞭歷

年施政進展之情形，儘量將近年資料予以併入，藉資比較。 

 

四、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底」

係指十二月底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本區社會救助概況分析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字。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詳。 

    「--」符號者表示有數字但無意義。 

    「．」符號者表示數字不及一單位。 

 

六、本區社會救助概況分析所載資料如有更新資料，均予修正，凡與前數字不同

時，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七、本區社會救助概況分析為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紉公誼，

謹申謝忱，惟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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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   言 

   因應社會快速變遷、經濟結構迅速轉型及家庭形態轉變，造成失

業人口、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者及獨居老人有日漸增加之趨勢，有鑑

於此，社會救助體系在整個社會福利網絡更形重要。社會救助是以人

性化，溫馨、自然、實在，體貼家庭照顧者重擔之角色為出發點，以

聞聲救苦、主動關懷、尊重需求、協助自立為救助原則，以生活扶助、

醫療補助、急難救助與災害救助為扶助方法，最終目標為維護弱勢族

群基本生活需求並確保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資料來源：新北

市政府社會局) 

 

103年度審核標準 

審核項目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 

家庭總收入平均 

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費（103 年最低 生 活 費 為12,439 元） 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費 1.5 倍( 相 當 於 未 達18,659 元) 每人每月未達最低生活費用標準2.5倍且未超過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1.5倍者(相當於未達28,161元) 
動產限額 (含存款及投資等) 每人每年未超過75,000 元 每人每年未超過112,500 元 第1人未超過200萬元（每增加1人可以增加25萬元） 

不動產限額 (全家人口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未超過 350 萬元 未超過 525 萬元 未超過新臺幣650萬元 
其他 

  1.未獲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或護理之家、榮民之家者。 2.未領有政府提供之其他生活補助或津貼者。（低收入戶生活扶助、榮民院外安養金不在此限）。 3.最近1年需居住國內超過183 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4

     貳、本區近三年低收入戶人口 

整體而言，本區近年低收入戶人口及戶數，呈現穩定增加之趨

勢，其所佔區內總人口數之比率已逐年由101年之1.11％增加至103

年之1.16％，在本區總人口逐年減少下，低收入戶人口之逆勢增加，

尤其值得關注。 

              本區各年低收入戶人口    年度 年底人口 低收入戶人口 佔總人口比率﹪ 年底戶數 低收入戶數 佔總戶數比率﹪ 

101 230,768 2,572 1.11 90,478 1,090 1.20 

102 229,062 2,667 1.16 90,630 1,126 1.24 

103 227,267 2,643 1.16 90,687 1,143 1.26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本所社會人文課 

103年度低收入戶類別條件一覽表 省市 類別及條件  

103 年 最低生活費 

新北市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12,439 

應計算人口均無工作能力、無收入及無財產，且列冊戶內具
18 歲以下無直系血親尊親屬且無旁系血親監護之兒童及少年。 

應計算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之 1/3以下，且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之 2/3 以下，及動產平均分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年動產在當年度公告之一定金額之 2/3 以下，且全家應計算人口合計未逾 2 筆以下不動產。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之 2/3，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及動產及不動產價值均未逾本市當年度公告之一定金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103 年度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現金給付項目及標準 省市別 低收入戶類別 家庭生活補助 (扶助)費 兒童生活補助費 就學生活補助 新北市  （最低生活費 12,439 元/人/月） （15 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款 11,500 元/人/月     

 第 2 款 5,900 元/戶/月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款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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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近三年各類別低收入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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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近三年各類別低收入戶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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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款：應計算人口均無工作能力、無收入及無財產，且列冊戶內具18歲以下無直系血親尊親屬且無旁系血親監護之兒童及少年。 ■第2款：應計算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之1/3以下，且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之2/3以下，及動產平均分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年動產在當年度公告之一定金額之2/3以下，且全家應計算人口合計未逾2筆以下不動產。 ■第3款：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之2/3，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及動產及不動產價值均未逾本市當年度公告之一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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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本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 

        中華民國 103 年底                   單位：戶；人 

季  底  別 低    收   入   戶 
 總       計 第  ０  類 第   １   類 第   ２   類 第   ３   類 第   ４   類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總    計 1143    2643    — — 18 20 128 267 997 2356 — — 上  林  里 21    37    — — 2 3 3 5 16 29 — — 上  溪  里 17    28    — — 0 0 1 1 16 27 — — 下  溪  里 29    69    — — 0 0 1 2 28 67 — — 大  同  里 21    38    — — 2 2 5 10 14 26 — — 大  新  里 14    25    — — 0 0 4 6 10 19 — — 中  溪  里 21    48    — — 0 0 3 5 18 43 — — 中  興  里 22    41    — — 0 0 3 6 19 35 — — 仁  愛  里 10    32    — — 0 0 1 1 9 31 — — 文  化  里 21    41    — — 1 1 3 6 17 34 — — 水  源  里 23    64    — — 0 0 0 0 23 64 — — 正  興  里 12    27    — — 0 0 1 1 11 26 — — 民  本  里 12    34    — — 0 0 2 5 10 29 — — 民  生  里 20    52    — — 1 1 2 6 17 45 — — 民  治  里 17    51    — — 0 0 2 6 15 45 — — 民  族  里 17    49    — — 0 0 5 16 12 33 — — 民  富  里 24    71    — — 0 0 2 7 22 64 — — 民  樂  里 20    50    — — 2 3 0 0 18 47 — — 民  權  里 15    44    — — 0 0 2 7 13 37 — — 永  元  里 25    74    — — 0 0 1 3 24 71 — — 永  安  里 11 20 — — 0 0 3 4 8 16 —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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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本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續 1) 

        中華民國 103 年底                   單位：戶；人 

季  底  別 低    收   入   戶 
 總       計 第  ０  類 第   １   類 第   ２   類 第   ３   類 第   ４   類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永  成  里 20 38 — — 0 0 4 6 16 32 — — 永  貞  里 18 41 — — 0 0 0 0 18 41 — — 永  福  里 18 42 — — 0 0 0 0 18 42 — — 永  樂  里 12 31 — — 0 0 0 0 12 31 — — 永  興  里 28 46 — — 1 1 2 2 25 43 — — 光  明  里 11 25 — — 0 0 2 2 9 23 — — 光  復  里 9 19 — — 0 0 1 1 8 18 — — 安  和  里 22 62 — — 0 0 3 4 19 58 — — 竹  林  里 19 43 — — 0 0 2 5 17 38 — — 秀  元  里 9 26 — — 1 1 2 8 6 17 — — 秀  成  里 19 47 — — 0 0 0 0 19 47 — — 秀  和  里 20 40 — — 0 0 3 4 17 36 — — 秀  林  里 25 64 — — 1 1 1 1 23 62 — — 秀  朗  里 27 69 — — 0 0 3 10 24 59 — — 秀  得  里 16 50 — — 0 0 2 8 14 42 — — 協  和  里 15 30 — — 0 0 3 3 12 27 — — 和  平  里 22 55 — — 0 0 1 1 21 54 — — 店  街  里 27 62 — — 0 0 4 7 23 55 — — 忠  義  里 15 30 — — 1 1 3 6 11 23 — — 河  堤  里 14 37 — — 0 0 4 11 10 26 — — 河  濱  里 18 40 — — 1 1 0 0 17 39 —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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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本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續完) 

        中華民國 103 年底                   單位：戶；人 

季  底  別 低    收   入   戶 
 總       計 第  ０  類 第   １   類 第   ２   類 第   ３   類 第   ４   類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戶 

 數 人 口 數 保  平  里 20 51 — — 0 0 1 1 19 50 — — 保  安  里 14 35 — — 0 0 4 13 10 22 — — 保  順  里 38 100 — — 0 0 2 7 36 93 — — 信  義  里 8 15 — — 0 0 1 4 7 11 — — 前  溪  里 10 19 — — 0 0 1 1 9 18 — — 後  溪  里 15 31 — — 0 0 2 6 13 25 — — 桂  林  里 26 63 — — 0 0 1 1 25 62 — — 得  和  里 18 34 — — 1 1 2 3 15 30 — — 頂  溪  里 8 15 — — 0 0 1 2 7 13 — — 復  興  里 11 24 — — 1 1 0 0 10 23 — — 智  光  里 14 36 — — 0 0 1 5 13 31 — — 新  生  里 21 46 — — 1 1 3 4 17 41 — — 新  廍  里 13 23 — — 1 1 1 3 11 19 — — 福  和  里 24 34 — — 0 0 8 9 16 25 — — 福  林  里 22 45 — — 0 0 3 5 19 40 — — 網  溪  里 7 20 — — 0 0 0 0 7 20 — — 潭  安  里 30 84 — — 0 0 1 1 29 83 — — 潭  墘  里 21 58 — — 0 0 3 9 18 49 — — 豫  溪  里 44 72 — — 0 0 6 8 38 64 — — 勵  行  里 11 21 — — 1 1 1 1 9 19 — — 雙  和  里 12 25 — — 0 0 2 8 10 17 —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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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本區近三年年身心障礙人口 

   雖然近年本區總人口數持續下滑，但本區近年身心障礙人口，卻

呈現逆勢增加，其占區內總人口數之比率，則由101年之3.43％增加至

103年之3.72％。 

             本區各年身心障礙人口 年度 年底人口 身心障礙人口 占總人口比率﹪ 總人口年增率﹪ 身心障礙人口年增率﹪ 

101 230,768 7,918 3.43 -0.70 -0.50 

102 229,062 8,350 3.65 -0.74 5.46 

103 227,267 8,464 3.72 -0.79 1.3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網站，本所社會人文課 
 

          本區103年身心障礙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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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本區近三年災害類別及救助金額 

    下表為本區近年災害類別及救助金額，凡轄區內遭遇災害損失，

予以救助者，均為統計對象，造成救助金額之差異主要來自是否有人

員之傷亡；而災害方面，近三年都有因火災所引發的災損。 

  

 

            本區近三年災害類別及救助金額 

年度 災害種類 

受災人數(人) 安遷救助 救助金額(元) 

臨時災民收容 死亡 戶數 人數 現金 實物 

101 火災 15 1 7 12 440,000 20,000 

102 火災 — — 1 — 20,000 — 

103 火災 14 1 11 38 700,000 — 

備註：103 年受災人數另有 24 人輕傷。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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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本區近三年辦理急難救助概況 

   本區近年發放急難救助總金額分別為101年的1,729,650元，102

年為1,146,522元，103年為1,549,713元。資料顯示，發放急難救助

總金額無特定增減趨勢。 

 

          本區近三年辦理急難救助概況 

年   度 項     目 總  計 
死亡無力殮葬者 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且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財 產 或存 款 未能 及 時運 用 致生 活 陷於 困 境者 

其 他 遭遇 重 大變故者 川 資 突然 發 生困難者 
101 

救助人次 

(人次) 
211 43 67 58 1 42 — 救助金額

( 元 ) 
1,729,650 875,000 406,650 273,000 3,000 172,000 — 

102 

救助人次 

(人次) 
189 22 51 114 — — — 救助金額

( 元 ) 
1,146,522 222,000 373,022 551,500 — — — 

103 

救助人次 

(人次) 
162 45 31 85 — — 1 救助金額

( 元 ) 
1,549,713 943,000 233,613 373,000 — — 100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人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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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區民國 103 年底的人口數為 227,267 人，其中低收入戶人口占

區內總人口數之比率由 101 年之 1.11%增加至 103 年之 1.16%，身心

障礙人口數占總人口比率為 3.72%，顯示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人口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 

長期以來，低收入者在貧窮、久病不癒、身心障礙及年老之惡性

循環下，無力自救亦無能力對外發聲，僅靠少數社會福利機構及宗教

團體，提供局部及暫時性的協助，缺乏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面對這

個現象，政府責無旁貸，理應積極發展全面且長期性之社會福利政

策，並協助低所得者獲得最適照顧。    

面對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之需求，並非僅止於救助與照顧，政

府除提供暫時性經濟協助外，更應整合社福部門各項社會福利政策，

建構制度化之社會救助網絡，輔以跨部門的協助，有計畫性的幫助陷

入貧窮者，逐步脫離貧窮的惡性循環，使其獲得脫貧的機會立足於社

會之中，才是政府各項政策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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